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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
人
的
社
會
中
，
佛
教
出
家
人
不
論
僧
尼
，
都
是
厲
行
蔬

食
的
。
由
於
這
發
源
於
印
度
的
宗
教
力
倡
慈
悲
，
堅
決
反
對
殺

害
生
命
，
而
肉
類
的
食
材
是
從
屠
宰
牲
口
取
得
，
因
此
很
容
易

使
人
以
爲
自
從
偉
大
的
佛
陀
創
立
宗
教
以
來
，
出
家
衆
自
投
身

佛
們
之
後
，
便
一
匱
過
著
「
純
喫
菜
」
的
生
活
。
說
來
慚
愧
，

仕
邦
在
從
事
佛
教
史
研
究
之
初
，
就
曾
經
有
過
這
樣
的
以
爲
！

然
而
印
度
的
佛
門
出
家
二
衆
是
要
乞
食
爲
生
的
，
據
聖
典

所
載
，
佛
陀
成
道
後
收
五
比
丘
爲
最
初
的
弟
子
之
時
，
便
立
下

如
此
制
度
：
每
日
輪
流
由
兩
人
出
外
行
乞
，

三
人
留
著
聽
佛
陀

說
法
。
這
出
外
的
兩
人
要
乞
得
夠
六
個
人
果
腹
的
食
物
，
因
此

他
們
所
持
的
乞
鉢
都
大
得
可
容
三
斗
。
如
今
南
傳
佛
教
依
然
實

行
乞
食
的
生
活
，
仕
邦
在
泰
國
曾
見
這
種
大
得
比
丘
要
用
整
條

手
臂
纔
抱
得
住
的
大
鉢
。

由
於
佛
教
剛
創
立
時
便
訂
立
上
述
的
制
度
，
因
此
後
來
大

有
發
展
，
更
得
了
「
祇
園
」
來
容
納
衆
多
的
僧
伽
之
後
，
依
然

實
行
輪
流
派
一
群
人
出
外
乞
食
的
制
度
，
而
把
乞
得
的
食
物
集

中
處
理
，
平
均
分
給
大
衆
。

既
然
實
行
乞
食
，
則
不
能
有
選
擇
食
物
的
權
利
1

，
那
就

不
能
避
開
喫
肉
，
因
此
律
典
頗
有
這
方
面
的
記
載
，
例
如
：

《
十
誦
律
》
和
《
四
分
律
》
都
記
載
居
士
們
布
施
給
僧
徒

的
食
物
中
除
了
飯
、
麵
之
外
，
更
有
豬
肉
和
魚
；
而
前
者
更
說

祇
園
中
的
僧
人
在
飯
後
散
步
林
中
，
見
有
老
虎
吃
剩
的
殘
鹿
，

他
們
將
這
殘
鹿
搬
回
精
舍
之
中
，
以
備
明
天
再
喫

2

，
結
果
惹

來
老
虎
繞
著
祇
洹
精
舍
的
圍
牆
吼
叫
。
《
僧
祇
律
》
稱
祇
洹
精

舍
在
中
午
行
食
之
時
，
有
比
丘
嫌
牛
肉
性
熱
，
又
嫌
水
牛
肉
性

冷
，
更
嫌
鹿
肉
性
風
，
竟
然
離
座
不
接
受
寺
院
供
應
的
乞
得
食

物
。
以
上
所
舉
，
足
見
印
度
原
始
佛
教
不
忌
食
肉
。

其
所
以
不
忌
食
肉
者
，
原
來
律
典
規
定
出
家
人
可
食
「
三

淨
肉
」
。
三
淨
者
，
第
一
，
施
主
並
非
緣
軫
款
待
我
這
出
家
而

特
地
殺
生
取
肉
，
而
我
也
非
親
眼
看
著
殺
生
的
進
行
，
則
我
可

以
喫
這
塊
肉
，
謂
之
「
不
見
」
．
＇
第
二
，
吃
肉
之
前
未
聽
到
施

主
屋
外
有
殺
害
畜
牲
的
慘
叫
聲
，
他
所
供
養
我
的
肉
是
在
我
來

談
華
夏
僧
尼
何
以
發
展
出
厲
行
蔬
食
的
傳
統
。
g

曹
仕
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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唯
是
上
述
情
況
的
反
面
，
則
是
自
東
晉
至
唐
初
的
沙
門
並

訪
之
前
早
已
準
備
，
則
我
這
沙
門
可
以
喫
這
塊
肉
，
謂
之
「
不

聞
」
．
＇
第
三
，
在
吃
肉
之
前
，
未
有
任
何
足
以
起
疑
的
線
索
，

使
我
這
沙
門
疑
心
這
肉
是
特
地
爲
了
供
養
我
而
殺
生
取
得
的
，

則
我
可
以
吃
這
塊
肉
，
謂
之
「
不
疑
」
。
沙
門
既
可
食
上
述
情

況
的
肉
，
因
此
玄
奘
三
藏
二
＾

0
二
？
六
六
四
)
所
撰
《
大
唐

西
域
記
》
屢
屢
百
及
唐
時
西
域
與
印
度
信
仰
小
乘
佛
教
的
國
度

，
其
僧
徒
往
往
「
食
雜
三
淨
」
3

，
即
謂
只
要
合
符
「
三
淨
」

的
情
況
，
便
不
論
豬
、
羊
、
駱
駱
等
的
肉
都
可
以
進
食
。

釋
迦
遺
教
傳
入
中
夏
之
後
，
禹
域
沙
門
除
了
極
少
數
依
然

持
盂
乞
食
之
外
，
絕
大
部
份
都
放
棄
了
印
度
原
本
的
傳
統
，
改

由
寺
院
自
行
設
廚
煮
食
4

。
由
於
自
行
開
伙
，
便
可
選
擇
食
材

，
因
此
僧
史
頗
記
載
厲
行
蔬
食
的
僧
人
。

據
梁
釋
慧
皎
(
四
九
七
？
？
五
五
四
？
)
《
高
僧
傳
》

的
記
載
，
自
東
晉
至
梁
代
的
蔬
食
華
僧
，
有
正
傳
、
附
傳
共

四
十
五
人
．
，
又
唐
初
釋
道
宣
(
五
九
六c
六
六
七
)
《
續
高
僧

傳
》
所
載
，
自
梁
朝
至
唐
初
有
正
傳
、
附
傳
共
二
十
八
人
，
兩

《
高
僧
傳
》
合
計
，
則
自
東
晉
至
唐
初
共
有
茹
素
沙
門
七
十
三

人
。
按
，
慧
皎
、
道
宣
兩
書
立
傳
的
都
屬
有
代
表
性
的
人
物
，

然
則
在
這
大
時
代
之
中
，
具
代
表
性
的
出
家
其
喫
菜
者
數
目
相

當
！

非
如
今
日
的
人
人
茹
素
，
不
然
，
皎
、
宣
二
公
何
必
在
書
中
特

別
標
示
這
些
蔬
食
者
？
例
如
佛
教
的
出
家
人
都
不
結
婚
，
故
僧

尼
傳
記
之
中
向
來
未
見
某
沙
門
「
童
稚
出
家
，
終
生
不
婚
」
或

「
喪
偶
後
出
家
，
自
經
剃
染
，
不
再
婚
娶
(
或
嫁
)
」
的
云
頗

記
載
！更

有
進
者
，
慧
皎
自
言
所
著
的
起
迄
爲
漢
明
帝
永
平
十
年

二
^
七
)
至
梁
天
監
十
八
年
(
五
了
兀
)
＇
共
有
四
百
五
+
三

年
的
紀
事
，
又
書
中
正
傳
二
百
五
十
七
人
，
附
見
二
百
餘
人

．＇

而
道
宣
自
言
所
著
自
梁
朝
得
國
之
初
(
約
五

O
三
)
'
以
迄
唐

貞
觀
十
九
年
工
＾
四
五
)
，
共
有
一
百
四
十
四
年
的
紀
事
，
又

書
中
正
傳
三
百
四
十
八
人
，
附
見
一
百
六
十
人
。

據
此
，
則
自
東
漢
至
唐
初
數
百
年
間
兩
書
共
有
正
傳
、
附

傳
合
九
百
五
十
七
人
之
中
，
明
誌
「
蔬
食
」
或
間
接
標
示
其
人

茹
素
的
僅
有
七
十
三
人
而
已
，
所
佔
比
例
實
在
不
高
。
這
緣
於

古
時
華
夏
僧
團
行
事
依
循
律
典
，
若
遵
律
範
，
食
三
淨
肉
並
不

觸
犯
戒
規
！

此
外
，
依
俗
世
典
籍
的
記
載
，
亦
透
露
華
夏
沙
門
的
吃
肉

。
《
魏
書
·
釋
老
志
》
稱
幫
助
曇
無
讖
在
北
涼
國
翻
譯
《
涅
槃

經
》
的
釋
智
嵩
在
讖
公
已
死
而
知
北
魏
行
將
進
攻
本
國
之
時
，

他
帶
著
出
家
的
門
徒
數
人
要
到
西
域
避
難
，
孰
知
向
西
行
經
酒

泉
郡
之
時
，
遇
上
絕
糧
而
數
天
未
進
食
。
他
的
弟
子
求
得
禽
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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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
上
引
經
文
，
知
道
大
乘
經
典
的
《
涅
槃
經
》
反
對
小
乘

肉
回
來
，
請
智
嵩
勉
強
喫
下
，
而
嵩
公
「
以
戒
自
誓
」
，
寧
可

餓
死
於
酒
泉
的
西
山
。

問
題
是
智
嵩
也
許
一
向
蔬
食
而
寧
死
也
不
肯
喫
肉
，
但
他

的
出
家
弟
子
們
不
見
得
不
吃
這
些
肉
啊
！
倘
使
弟
子
們
也
不
吃

肉
而
跟
師
父
一
起
餓
死
，
則
上
述
智
嵩
的
故
事
又
有
誰
能
向
人

述
及
而
見
諸
史
策
？

史
稱
智
嵩
「
以
戒
自
誓
」
而
寧
死
不
喫
肉
，
然
而
戒
律
是

許
食
「
三
淨
肉
」
的
啊
，
上
述
的
禽
獸
肉
是
弟
子
們
乞
取
而
得

，
非
親
手
殺
生
，
這
合
符
「
三
淨
」
條
件
啊
！
可
見
嵩
公
並
非

依
律
而
行
，
那
麼
他
何
以
如
此
堅
持
？

卻
原
來
，
智
嵩
是
《
涅
槃
經
》
翻
譯
時
的
筆
受
人
，
漢
文

譯
本
的
每
一
個
字
都
經
他
手
筆
，
而
這
部
聖
典
卷
四
〈
四
相
品

第
七
之

一
〉
略
云
：

迦
葉
菩
蔭
白
佛
言
：
云
何
如
來
不
聽
食
肉
？
·
(
佛

言
)
·
·
善
男
子
，
夫
食
肉
者
斷
大
慈
種
。
迦
葉

又
言
：
如
來
何
故
先
聽
比
丘
食
＝
一
種
淨
肉
？
·
(
佛

言
)
·
·
迦
葉
，
是
三
種
淨
肉
隨
事
漸
制
，
當
知
即

是
現
斷
肉
義
。
故
-
切
(
肉
)
悉
斷
，
及
自
死

者
。
迦
葉
，
我
從
今
日
制
諸
弟
子
不
得
復
食
一
切

肉
也
。

律
許
食
三
淨
肉
的
理
論
，
而
認
爲
出
家
人
應
絕
對
不
吃
肉
，
連

自
死
的
禽
獸
畜
牲
底
肉
也
不
許
吃
。
至
是
使
我
們
知
道
前
面
說

智
嵩
「
以
戒
自
誓
」
而
寧
可
餓
死
也
不
吃
肉
，
並
非
他
篤
守
戒

律
，
而
是
緣
於
助
曇
無
讖
翻
譯
《
涅
槃
經
》
，
在
譯
出
的
過
程

中
深
受
感
染
而
有
此
壯
烈
的
表
現
。

同
樣
，
慧
皎
的
著
作
除
了
現
存
的
《
高
僧
傳
》
之
外
，
更

有
已
佚
的
《
涅
槃
義
疏
》
，
皎
公
既
然
替
此
經
作
過
注
解
，
則

他
也
深
受
感
染
而
在
所
撰
僧
史
中
竭
力
標
榜
蔬
食
的
沙
門
。
史

稱
《
高
僧
傳
》
書
成
之
後
「
通
國
傳
之
」
，
然
則
長
江
流
域
素

食
的
推
廣
，
慧
皎
是
盡
過
一
點
力
的
。

至
於
道
宣
，
史
稱
他
「
－
食
唯
菽
」
，
「
－
食
」
指
過
午

不
殖
，
而
「
菽
」
則
是
豆
類
的
總
稱
。
換
言
之
，
宣
公
是
一
位

素
食
主
義
者
，
因
此
他
在
《
續
尚
僧
傳
》
中
也
表
揚
素
食
的
沙

曰
F 

經
過
受
歡
迎
的
皎
、
宣
二
公
著
述
的
鼓
吹
，
更
經
梁
武
帝

(
五
竺
一l
五
四
九
在
位
)
下
令
禁
止
僧
尼
飲
酒
噉
肉
，
終
使

華
夏
沙
門
走
上
純
素
食
主
義
的
路
子
。

梁
武
帝
何
以
有
此
作
爲
？
卻
原
來
梁
武
帝
登
基
之
後
，
他

注
意
到
中
國
南
北
分
裂
以
來
，
南
朝
國
祚

一
個
朝
代
比
個
朝
代

短
5

，
生
怕
自
己
的
帝
業
會
步
東
晉
、
劉
宋
和
南
齊
的
後
塵
。

而
他
由
於
信
佛
，
故
知
佛
教
的
力
量
可
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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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
以
言
之
？
如
今
我
們
都
知
道
每
一
位
法
師
，
不
論
僧
尼

，
都
有
一
大
群
俗
家
信
徒
，
也
就
是
每
一
位
出
家
人
都
是
社
會

上
的
群
衆
小
領
袖
。
大
抵
梁
武
帝
早
已
看
出
這
點
，
於
是
他
想

到
倘
使
自
己
身
爲
表
率
，
儘
量
對
法
師
們
現
示
恭
敬
，
那
麼
僧

尼
們
自
然
也
尊
敬
皇
帝
，
也
支
持
皇
帝
，
於
是
他
便
可
以
通
過

倩
別
僧
尼
領
導
門
下
善
信
向
皇
帝
效
忠
。
如
此
，
全
國
的
佛
教

徒
都
會
盡
忠
誠
於
君
上
，
使
他
的
統
治
穩
固
。
因
此
，
衆
所
周

知
的
梁
武
帝
以
人
主
之
尊
而
數
次
捨
身
同
泰
寺
，
動
手
爲
僧
徒

洗
穢
等
行
爲
，
其
實
都
爲
了
達
成
這
一
目
的
而
行
使
的
政
治
手

段
。

然
而
「
出
家
人
若
飲
酒
噉
肉
，
使
人
輕
賤
佛
法
」
6

，
世

俗
之
人
會
覺
得
出
家
人
有
如
凡
塵
的
老
婪
，
拿
我
們
布
施
的
金

錢
去
享
受
酒
肉
，
又
哪
值
得
我
們
皈
依
和
尊
敬
？
在
此
情
形
之

下
，
豈
能
達
成
梁
武
帝
有
意
通
過
佛
法
來
幫
助
治
國

．
，
通
過
佛

教
來
凝
聚
群
衆
對
皇
帝
的
向
心
力
這
一
政
治
目
的
？
因
此
他
在

天
監
十
七
年
(
五
了
＾
至
普
通
四
年
(
五
三

一
D
之
間
的
某

一
年
7

，
準
備
了
一
份
〈
斷
酒
肉
文
〉
8

向
僧
尼
宣
示
，
然
後

在
五
月
二
士
二
日
召
集
僧
尼
領
袖
共
一
千
四
百
四
十
八
人
進
皇

宮
，
宣
示
《
涅
槃
經
．
四
相
品
》
所
言
，
並
申
言
戒
律
稱
飲
酒

犯
波
夜
提

(
P凹
t
叫

k
a
)罪
，
要
求
僧
尼
在
十
方
一
切
諸
佛
之

前
起
誓
，
不
再
飲
酒
食
肉
。
發
過
誓
返
回
寺
院
之
後
，
每
人
自

行
加
以
檢
勒
，
倘
使
再
行
飲
酒
食
肉
，
便
得
脫
下
僧
袍
還
俗
，

回
復
尋
常
百
姓
的
身
份
。
皇
帝
更
申
言
他
會
特
別
注
意
老
年
的

法
師
或
門
徒
衆
多
的
比
丘
有
無
犯
此
？
因
爲
這
兩
類
出
家
人
最

應
作
爲
後
輩
沙
門
的
表
率
。
宣
布
上
述
宗
教
政
策
之
後
，
招
待

這
些
佛
門
領
袖
一
頓
蔬
食
的
午
餐
，
然
後
送
他
們
出
皇
宮
。

僧
尼
們
回
去
之
後
，
他
們
之
中
有
人
議
論
紛
紛
，
認
爲
律

典
既
允
許
食
一
＿
淨
肉
，
更
沒
有
食
肉
後
要
懺
悔
的
規
條
；
又
飲

酒
所
犯
的
波
夜
提
罪
可
以
在
大
衆
面
前
悔
過
而
解
，
並
非
重
罪

，
皇
帝
老
子
又
何
必
管
那
麼
多
I
·

梁
武
帝
知
道
之
後
，
於
是
在

同
月
二
十
九
日
召
集
精
研
佛
理
的
比
丘

一
百
四
十
一
人
；
比
丘

尼
五
十
七
人
進
宮
，
更
請
三
位
律
師
：
莊
嚴
寺
的
釋
法
超
、
奉

誠
寺
的
釋
僧
辯
和
光
宅
寺
的
釋
寶
度
進
宮
，
由
皇
帝
下
旨
問
律

典
是
否
沒
有
不
許
食
肉
的
明
文
？
又
是
否
更
無
食
肉
後
要
懺
侮

的
戒
規
？
法
超
律
師
奉
旨
後
的
回
答

.. 

雖
然
律
典
許
噉
三
種
淨

肉
，
而
其
實
希
望
出
家
漸
漸
斷
絕
喫
肉
．
，
他
本
人
日
常
對
寺
衆

講
律
時
也
向
來
如
此
講
說
。
僧
辯
律
師
奉
旨
後
的
回
答

：

他
的

主
張
跟
法
超
完
全
一
樣
。
寶
度
律
師
奉
旨
後
的
回
答

.. 

不
錯
律

典
許
噉
三
種
淨
肉
，
但
《
浬
槃
經
》
所
稱
佛
陀
不
許
食
一
切
肉

更
合
符
慈
悲
戒
殺
的
眞
理
。
利
根
之
人
聞
知
此
說
，
即
時
感
悟

不
再
食
肉
；
鈍
根
之
人
，
則
要
教
導
方
知
此
眞
理
。

跟
著
，
皇
帝
又
下
旨
問
三
律
師
本
身
喫
肉
與
否
？
法
超
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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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
過
上
述
一
番
作
爲
，
推
動
了
梁
代
出
家
人
的
素
食
主
義

，
因
爲
僧
尼
們
誰
也
不
願
因
口
腹
之
慾
而
既
爲
俗
世
信
徒
們
瞧

不
起
，
更
會
因
此
被
迫
還
俗
而
失
去
「
法
師
」
的
尊
貴
身
份
！

緣
於
梁
武
帝
這

一
措
施
，
給
予
出
家
衆
後
來
厲
行
蔬
食
主

義
推
進
了
大
大
的
一
步
！
但
若
說
僧
尼
喫
素
由
這
位
皇
帝
奠
定

，
則
未
免
言
之
過
早
。

何
以
言
之
？
原
來
魏
晉
南
北
朝
中
國
分
裂
了
三
百
零
四
年

期
間
，
分
裂
的
南
北
政
權
以
淮
河
爲
界
(
古
時
淮
河
入
海
)
，

當
南
朝
強
大
之
時
，
其
領
土
可
及
船
黃
河
南
岸
；
反
之
，
北
朝

佔
優
勢
之
時
，
疆
域
及
於
長
江
北
岸
。
整
個
梁
朝
時
代
，
其
勢

力
向
未
能
越
過
淮
河
北
進
，
即
使
梁
武
帝
能
令
全
國
同
弘
佛
法

，
也
未
能
教
他
的
「
斷
酒
肉
」
政
策
影
響
及
於
整
個
黃
河
流
域

的
北
朝
佛
門
°
(
未
完
待
續
)

肉
？

說
向
來
不
喫
肉
，
中
年
以
後
遇
上
生
病
，
則
會
吃
些
肉
類
來
調

養
身
體
9
.
'

寶
度
回
說
他
本
來
住
定
林
寺
，
後
來
改
投
光
宅
寺

，
這
兩
家
寺
院
都
不
許
吃
肉
，
要
是
暫
居
別
家
寺
院
而
遇
上
患

病
，
則
不
免
吃
些
肉

1
0了
。
又
問
三
人
講
律
之
時
會
否
一
邊
講

說
一
邊
喫
肉
？
他
們
回
說
：
講
律
時
面
對
寺
衆
，
誰
敢
當
衆
食

來
對
抗
病
魔
。

1
0
參
前
註
。

自
言
乞
得
什
麼
便
吃
什
麼
。

2
印
度
出
家
人
厲
行
每
天
只
喫
一
餐
，
而
且
過
午
不
食
，
故
這

些
吃
過
飯
的
僧
徒
要
把
殘
鹿
留
在
寺
中
膈
天
再
吃
。

3
如
今
廣
東
人
的
佛
教
居
士
們
稱
不
吃
素
的
人
為
「
食
雜
」
，

這
名
詞
便
是
從
「
食
雜
三
淨
」
而
來
。

4
中
土
沙
門
放
棄
乞
食
是
個
涉
及
中
印
文
化
不
同
的
問
題
，
非

本
文
所
能
論
及
，
當
另
為
文
作
詳
細
論
列
。

3
東
晉
的
圉
祚
為
公
元
三
一
七
年
至
四
二

0
年
，
享
圉
一
百
零
三

年
。
劉
宋
為
公
元
四
二

0
年
至
四
七
九
年
，
享
國
五
十
九
年
。

南
齊
為
公
元
四
七
九
年
至
五

O
二
年
，
享
國
二
十
三
年
。

0
釋
道
宣
《
廣
弘
明
集
》
(
*
正
藏
編
號
二
二
:
三
)
卷
二
六

所
收
梁
武
帝
〈
斷
酒
肉
文
〉
頁
二
九
五
中
。

工
梁
武
帝
宣
示
〈
斷
酒
肉
文
〉
的
年
代
，
是
據
日
本
學
者
諏
訪

義
純
氏
的
考
證
。

8
參
註
6
。

9
律
典
允
許
出
家
人
在
生
病
時
進
食
魚
、
肉
，
用
以
增
強
體
力

L

仕
邦
在
某
次
圍
際
學
術
會
議
中
，
親
聞
與
會
的
某
泰
园
比
丘

4`4 

.. 

','o 


